                                   
关于举办西安理工大学第四届职业规划大赛
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
校内选拔赛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增强大学生职业规划意识，指导学生及早做好就业准备，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根据《陕西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第三届陕西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通知》要求，学校决定举办西安理工大学第四届职业规划大赛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校内选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筑梦青春志在四方，规划启航职引未来。
二、大赛目标
校赛与全国大赛、省级大赛全面对接，努力将大赛打造成强化生涯教育的大课堂、促进人才供需对接的大平台、服务毕业生就业的大市场。通过举办大赛，更好实现以赛促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长成才观和择业就业观，科学合理规划学业与职业发展，提升就业竞争力；以赛促教，促进学校强化生涯教育，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以赛促就，广泛发动行业企业和学校共同参与，推动人才供需有效对接，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三、大赛内容
（一）主体赛事。包括面向学生的成长赛道、就业赛道和面向教师的课程教学赛道。
1.成长赛道。主要面向本科中低年级学生，考察学生树立生涯发展理念并合理设置职业目标、围绕实现目标持续行动并不断调整的成长过程，通过学习实践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体现正确的择业就业观念。（详见附件1）
2.就业赛道。面向本科高年级计划求职学生（不含已通过推免等确定升学的毕业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考察其求职实战能力，个人综合素质、专业能力与目标职业的契合度，个人发展路径与就业市场需求的适应度。（详见附件2）
3.课程教学赛道。面向学校开设的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类课程 （不含创新创业类课程和相关专业类课程）， 考察课程建设和创新情况以及实施效果。（详见附件3）
（二）同期活动。大赛期间，学校围绕主体赛事广泛开展就业指导、校园招聘、校企供需对接、职业体验、课程教学研讨交流等形式多样的同期活动。
四、组织机构
西安理工大学第四届职业规划大赛由学生工作部（处）、教务处、研究生院联合主办。成长赛道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承办，就业赛道由水利水电学院承办。
五、赛程安排

大赛采用初赛、决赛赛制。赛程安排详见附件内容。
六、参赛要求
（一）参赛选手须为全日制在校生。每名选手结合自身条件选择符合要求的一个赛道报名参赛。往届大赛全国总决赛、省赛决赛获金奖、银奖选手，不得再次报名原赛道比赛。
（二）参赛选手应按要求在大赛平台准确填写报名信息，提交材料应坚持真实性原则，不得含有违法违规内容，否则将被取消参赛资格及所获奖项等，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七、工作要求
（一）充分发动。各学院要认真做好大赛宣传动员工作，把大赛作为加强和改进生涯教育、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载体，让更多大学生了解和参与大赛。各学院须指定一名辅导员老师作为院级联络员，负责赛事的沟通协调工作。各学院符合比赛条件的参赛群体在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平台（网址：zgs.chsi.com.cn）注册报名的人数比例不低于在校生人数的25%。
（二）精心组织。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为举办赛事和相关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与经费支持，确保安全有序推进。学院指导教师要全程与学生选手共同参与，为学生参赛提供心理与资源支持。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要负责校赛至省赛的作品打磨，进一步提升选手展示效果。各学院要充分协调实习、项目资源给学生选手，形成全院促赛的良好氛围。此外，要将大赛与各类就业指导、线上线下招聘等同期活动统筹推进，广泛动员用人单位参与大赛，助力更多大学生在参赛过程中实现就业。
（三）广泛宣传。各学院要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加强宣传推广，鼓励和引导更多大学生参与到大赛中来，营造良好的参赛氛围。
（四）严肃纪律。学校作为陕西省第三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承办方，全体师生要严格遵守大赛纪律要求，落实赛事组织规范，确保各项筹备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在校人员不得参与校外相关的指导、评审工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王佳，029-8231223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赵琳娜，029-82312791
水利水电学院，杨安琪，029-61125850
附件：
1.成长赛道方案
2.就业赛道方案
3.教学赛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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